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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2o13)闽 信实律书字第 O0∝ 号

致:反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简称
“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简称

“
《公司章程》

”
)

和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简称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等相关规定,福建联含信实律师事务所 (简称
“
信实
”)接受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反门钨业

”)委托,指派张光辉律师和许智明律师 (简称
“
信实律师

”)出

席厦门钨业⒛13午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简称
“
本意见书

”
)c

为出具本意见书,信实律师于⒛13午 2月 %日 下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
,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审查了厦门钨业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
的

文件。

信实律师出具本意见书,基于以下声明的前提和假设 :

1.厦门钨业应当对其向信实律师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其他相关资

料 (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和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的 《股东名册》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时向厦门钨业出示的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

票账户卡等,其真实性应当由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信实律师的责任是核

对股东姓名 (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量与 《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 (或名称)和

持股数量是否
—致。

3.按照 《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信

实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

及其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和含法性发表意见。



饔
髫

讧洽倌 实律师芋务所

FIDE△ITΥ LAW FIRM

4.信实律师同意本意见书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一并公告。

信实律师现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之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原则,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系由 2013午 2月 6口 召开的厦门钨业第六属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作

出决议召集。厦门钨业已于 ⒛13年 2月 7口在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上 公告了
《关于召开⒛13年第

—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 ⒛̈13-003,简称
“
会议通知

”
)。

上述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股权登
记日、会议召集人、会

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现场会议登记方
法、网络投票程序、联系电

话和联系人等事项。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⒛13年 2月 ⒛ 口下午 14⒑0在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
路

619号 16层厦门钨业 1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与

会议通知
—致。

⒛13年 2月 ⒛ 口上午 930-11∶ sO及下午 13⒑0-15∶ O0,厦 门钨业部分股东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由厦门钨业董事长刘同高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完成了全部会

议议程。

(三 ) 经核查,信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厦门钨业董事会。

经信实律师核查,厦门钨业董事会具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其作为召集

人符含 《公司法》和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泫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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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
:1.截止⒛13年 2月 ⒛ 日(星

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厦门钨

业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2.厦门钨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

经厦门钨业董事会工作人员及信实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股份 ⒛4,58I,3O1股 ,占厦门钨业在股权登记口
总股份的

佃.⒛%。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均为截止 2013午
2月 20口下午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厦门钨业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在规定的网络投
票时间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狎 人,代表股份 2,160,499股 ,占厦门钨
业在股权登记

口总股份的 0.夕%。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共 53人
(含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代表股份⒛6,⒎ 1,⒛O股 ,占厦门钨业在股权登记口总股份的们.51%。

经厦门钨业董事会工作人员及信实律师核查,厦门钨业章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 经核查,信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符含 《公司法》和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新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会议通知及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只能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武中选择
—
种表决方式参与

本次股东大会所议事项的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 《关于收购江西都昌金鼎钨钼矿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

案》。经信实律师核查,前述议案和相关事项,均已经在会议通知和公告中列明,议

案内容已充分披露且在审议时没有进行实质性变更,符含 《公司法》和 《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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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信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及信实
律师进

行了监票和计祟,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
理人对表决纬果没

有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议案为关联议案,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
股东福建省稀

有稀土 (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统计,并向厦门
钨业

提供了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根据厦门钨业董事会工作人员对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进行的统计及信实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
(即 《关于收购

江西都昌金鼎钨钼矿业有限公司ω%股权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342,876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⒛ ,100股反对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杈股份数的 0.Os%;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杈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其中,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2,133,⒛ 9

股赞成,占有效网络投祟总数比例的 98.74%;⒛ ,100股反对,占有效网络投祟总数

比例的 I."%;4,100股 弃杈,占有效网络投票总数比例的 0.19%。

根据 《公司章程》之规定, 《关于收购江西都昌金鼎钨钼矿业有限公司ω%股权

的议案》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肖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根据表诀结果,信实律师

认为,该议案已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 经核查,信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纬果符含 《公

司法》和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实律师认为,厦门钨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顼符合 《公司法》和 《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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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王 平

一⋯本页专为厦门钨业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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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什师:

张光辉    许智明

2013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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